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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保險業務員資格

之取得，應成年，具有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

業或同等學歷，並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參加各有關公會舉

辦之業務員資格測

驗合格。 

二、曾依本規則辦理登

錄且未受第十一條

之一、第十三條或

第十九條第三項撤

銷登錄處分者。 

參加前項第一款資

格測驗者，應依各有關

公會所訂之業務員資

格測驗要點規定報名。 

各有關公會得考量

保險市場發展情形，於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後，舉辦單一保險種類

之業務員資格測驗。 

前二項業務員資格

測驗要點由各有關公

會訂定報主管機關備

查。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

依本規則辦理登錄且

未受第十一條之一、第

十三條或第十九條第

三項撤銷登錄處分

者，不受第一項有關學

歷之限制。 

第五條  保險業務員資格

之取得，應年滿二十

歲，具有高中（職）以

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

歷，並應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一、參加各有關公會舉

辦之業務員資格測

驗合格。 

二、曾依本規則辦理登

錄且未受第十三條

或第十九條撤銷登

錄處分者。 

參加前項第一款資

格測驗者，應依各有關

公會所訂之業務員資

格測驗要點規定報名。 

各有關公會得考量

保險市場發展情形，於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後，舉辦單一保險種類

之業務員資格測驗。 

前二項業務員資格

測驗要點由各有關公

會訂定報主管機關備

查。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

依本規則辦理登錄且

未受第十三條或第十

九條撤銷登錄處分

者，不受第一項有關學

歷之限制。 

一、  配合民法順應國

際立法趨勢規劃

將 調 降 成 年 年

齡，爰修正第一

項保險業務員年

齡限制，由「應

年滿二十歲」修

正為「應成年」，

成年年齡依民法

之規定。 

二、  配合第十九條第

一項刪除撤銷登

錄之處分及將現

行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十六款移列

新增第十一條之

一，酌修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五項

文字。 

第六條  具備前條第一項 第六條  具備前條第一項 配合第十九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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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者，得填妥登錄申

請書，由所屬公司為其

向各有關公會辦理登

錄。 

各有關公會應將審

查合格之業務員通知

其所屬公司，以憑製發

登錄證，所屬公司並應

於每月十五日前，將上

月製發登錄證情形報

各有關公會彙總。登錄

申請書、登錄程序及登

錄證之格式與應記載

事項，由各有關公會定

之。 

已領有保險代理

人、保險經紀人執業證

照者，得向主管機關繳

銷執業證照後，檢附繳

銷執業證照證明，由其

所屬公司為其辦理登

錄。 

曾受第十一條之

一、第十三條或第十九

條第三項撤銷業務員

登錄處分者，應重新參

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所定資格測驗合格，始

得辦理登錄。 

業務員於招攬保險

時，應出示登錄證，並

告知授權範圍。但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資格者，得填妥登錄申

請書，由所屬公司為其

向各有關公會辦理登

錄。 

各有關公會應將審

查合格之業務員通知

其所屬公司，以憑製發

登錄證，所屬公司並應

於每月十五日前，將上

月製發登錄證情形報

各有關公會彙總。登錄

申請書、登錄程序及登

錄證之格式與應記載

事項，由各有關公會定

之。 

已領有保險代理

人、保險經紀人執業證

照者，得向主管機關繳

銷執業證照後，檢附繳

銷執業證照證明，由其

所屬公司為其辦理登

錄。 

曾受第十三條或第

十九條撤銷業務員登

錄處分者，應重新參加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資格測驗合格，始得

辦理登錄。 

業務員於招攬保險

時，應出示登錄證，並

告知授權範圍。但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刪除撤銷登錄之處分

及將現行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十六款移列新

增第十一條之一，酌修

第四項文字。 

第七條  申請登錄之業務

員有下列情事之一，應

不予登錄；已登錄者，

所屬公司應通知各有關

第七條  申請登錄之業務

員有下列情事之一，應

不予登錄；已登錄者，

所屬公司應通知各有關

鑒於現行規定針對保

險業務員違反第十九

條規定受停止招攬或

撤銷登錄處分，其於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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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註銷登錄： 

一、無行為能力、限制

行為能力或受輔助

宣告尚未撤銷者。 

二、申請登錄之文件有

虛偽之記載者。 

三、曾犯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規定之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尚

未執行完畢，或執

行完畢、緩刑期滿

或赦免後尚未逾五

年者。 

四、曾犯偽造文書、侵

占、詐欺、背信罪，

經宣告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尚未

執行完畢，或執行

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尚未逾三年

者。 

五、違反保險法、銀行

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信託業法、票

券金融管理法、金

融資產證券化條

例、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證券交易

法、期貨交易法、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管理外匯條

例、信用合作社

法、洗錢防制法或

其他金融管理法

律，受刑之宣告確

定，尚未執行完

畢，或執行完畢、

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公會註銷登錄： 

一、無行為能力、限制

行為能力或受輔助

宣告尚未撤銷者。 

二、申請登錄之文件有

虛偽之記載者。 

三、曾犯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規定之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尚

未執行完畢，或執

行完畢、緩刑期滿

或赦免後尚未逾五

年者。 

四、曾犯偽造文書、侵

占、詐欺、背信罪，

經宣告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尚未

執行完畢，或執行

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尚未逾三年

者。 

五、違反保險法、銀行

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信託業法、票

券金融管理法、金

融資產證券化條

例、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證券交易

法、期貨交易法、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管理外匯條

例、信用合作社

法、洗錢防制法或

其他金融管理法

律，受刑之宣告確

定，尚未執行完

畢，或執行完畢、

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止招攬期間或撤銷登

錄未逾三年，不得從事

任一類保險業務之招

攬，影響業務員工作權

益，爰修正第八款規

定，將受停止招攬處分

之效果修正為限於同

類保險業務，併刪除受

撤銷登錄處分未逾三

年之規定，以維護保險

業務員之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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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逾三年者。 

六、受破產之宣告，尚

未復權者。 

七、有重大喪失債信情

事尚未了結或了結

後尚未逾三年者。 

八、依第十九條規定在

受經營同類保險

業務之保險業、

保 險 代 理 人 公

司、保險經紀人

公司或銀行停止

招攬行為期限內

者。 

九、已登錄為其他經營

同類保險業務之保

險業、保險代理人

公司、保險經紀人

公司或銀行之業務

員未予註銷，而重

複登錄者。 

十、已領得保險代理人

或保險經紀人執業

證照，或充任其他

保險代理人公司、

保險經紀人公司或

保險公證人公司之

負責人者。 

十一、最近三年有事實

證明從事或涉及其

他不誠信或不正當

之活動，顯示其不

適合擔任業務員

者。 

尚未逾三年者。 

六、受破產之宣告，尚

未復權者。 

七、有重大喪失債信情

事尚未了結或了結

後尚未逾三年者。 

八、依第十九條規定在

受停止招攬行為期

限內或受撤銷業務

員登錄處分尚未逾

三年者。 

九、已登錄為其他經營

同類保險業務之保

險業、保險代理人

公司、保險經紀人

公司或銀行之業務

員未予註銷，而重

複登錄者。 

十、已領得保險代理人

或保險經紀人執業

證照，或充任其他

保險代理人公司、

保險經紀人公司或

保險公證人公司之

負責人者。 

十一、最近三年有事實

證明從事或涉及其

他不誠信或不正當

之活動，顯示其不

適合擔任業務員

者。 

第十條  業務員有異動

者，所屬公司應於異動

後五日內，依下列規定

向各有關公會申報： 

第十條  業務員有異動

者，所屬公司應於異動

後五日內，依下列規定

向各有關公會申報： 

配合第十九條第一項

刪除撤銷登錄之處分

及將現行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十六款移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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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錄事項有變更

者，為變更登錄。 

二、業務員受停止招攬

行為之處分者，為

停止招攬登錄。 

三、業務員有第七條、

死亡、喪失行為能

力、終止合約、或

其他終止招攬行為

之情事者，為註銷

登錄。 

四、業務員有第十一條

之一、第十三條或

第十九條第三項撤

銷之情事者，為撤

銷登錄。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情形，業務員應向原

所屬公司繳銷登錄

證。前項第三款業務員

之異動日，應以業務員

辦妥異動手續日為準。 

所屬公司在辦妥異

動登錄前，對於該業務

員之保險招攬行為仍

視為所屬公司之行為。 

所屬公司如有停

業、解散或其他原因無

法繼續經營或執行業

務者，應為其業務員向

各有關公會辦理註銷

登錄；所屬公司未辦理

者，業務員得委由其所

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

會向各有關公會辦理

註銷登錄。 

業務員與所屬公司

之勞務契約終止後，所

一、登錄事項有變更

者，為變更登錄。 

二、業務員受停止招攬

行為之處分者，為

停止招攬登錄。 

三、業務員有第七條、

死亡、喪失行為能

力、終止合約、或

其他終止招攬行為

之情事者，為註銷

登錄。 

四、業務員有第十三條

或第十九條撤銷之

情事者，為撤銷登

錄。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情形，業務員應向原

所屬公司繳銷登錄

證。前項第三款業務員

之異動日，應以業務員

辦妥異動手續日為準。 

所屬公司在辦妥異

動登錄前，對於該業務

員之保險招攬行為仍

視為所屬公司之行為。 

所屬公司如有停

業、解散或其他原因無

法繼續經營或執行業

務者，應為其業務員向

各有關公會辦理註銷

登錄；所屬公司未辦理

者，業務員得委由其所

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

會向各有關公會辦理

註銷登錄。 

業務員與所屬公司

之勞務契約終止後，所

屬公司無正當理由不

增第十一條之一，酌修

第一項第四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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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公司無正當理由不

予辦理註銷登錄者，業

務員得向其所屬公司

之商業同業公會申請

處理。 

前項申請事由經查

證屬實者，各有關公會

應依本規則規定辦理

註銷登錄並通知所屬

公司。 

予辦理註銷登錄者，業

務員得向其所屬公司

之商業同業公會申請

處理。 

前項申請事由經查

證屬實者，各有關公會

應依本規則規定辦理

註銷登錄並通知所屬

公司。 

第十一條  第四條之特別

測驗，由財團法人保險

事業發展中心、各有關

公會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可之保險相關機構舉

辦之。 

業務員從事第四條

所定應通過特別測驗

之保險招攬前，應通過

前項測驗機構舉辦之

特別測驗，並由所屬公

司依第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向各有關公會辦

理變更登錄，始得招攬

該種保險。 

業務員受第十一條

之一、第十三條或第十

九條第三項撤銷登錄

處分者，應依前項規定

重新參加測驗合格並

辦理變更登錄，始得招

攬該種保險。 

第十一條  第四條之特別

測驗，由財團法人保險

事業發展中心、各有關

公會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可之保險相關機構舉

辦之。 

業務員從事第四條

所定應通過特別測驗

之保險招攬前，應通過

前項測驗機構舉辦之

特別測驗，並由所屬公

司依第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向各有關公會辦

理變更登錄，始得招攬

該種保險。 

業務員受第十三條

或第十九條撤銷登錄

處分者，應依前項規定

重新參加測驗合格並

辦理變更登錄，始得招

攬該種保險。 

配合第十九條第一項

刪除撤銷登錄之處分

及將現行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十六款移列新

增第十一條之一，酌修

第三項文字。 

第十一條之一  業務員於

參加第五條之資格測

驗，或參加前條之特別

測驗時，發生重大違

規、舞弊，經查證屬實

者，其行為時所屬公司

 

 

 

一、  本條新增。 

二、  考量保險業務員

從事保險商品銷

售工作，其操守

及專業攸關大眾

權益，倘業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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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撤銷其業務員登錄；

倘行為時之所屬公司已

解散或註銷公司執業證

照者，由現行所登錄之

所屬公司予以處分。 

參加本規則所定

資格測驗時有重

大違規、舞弊之

情事，經查證屬

實者，其所屬公

司 應 撤 銷 其 登

錄，爰將現行第

十九條第一項第

十 六 款 移 列 本

條，並參考現行

第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明定倘業

務員行為時之所

屬公司已解散或

註銷公司執業證

照，由現行所登

錄之所屬公司予

以處分。 

第十九條  業務員有下列

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

犯罪嫌疑，其行為時之

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

辦外，並應按其情節輕

重，予以三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

處分： 

一、就影響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權益之事項

為不實之說明或不

為說明。 

二、唆使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對保險人為不

告知或不實之告

知；或明知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不告知

或為不實之告知而

故意隱匿。 

三、妨害要保人或被保

第十九條  業務員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

嫌疑，應依法移送偵辦

外，其行為時之所屬公

司並應按其情節輕重，

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停止招攬行為或撤銷

其業務員登錄之處分： 

一、就影響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權益之事項

為不實之說明或不

為說明。 

二、唆使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對保險人為不

告知或不實之告

知；或明知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不告知

或為不實之告知而

故意隱匿。 

三、妨害要保人或被保

一、  刪除撤銷登錄之

處分，以避免有

過度影響業務員

權利之情形；另

酌修第一項及第

三項文字，以明

確行為主體。 

二、  考量採計區間之

合理性，修正第

三項以最近五年

為停止招攬累計

達二年應撤銷登

錄之採計區間。 

三、  鑒於業務員參加

本規則所定資格

測驗時有重大違

規 、 舞 弊 之 情

事，有違業務員

操守及專業，爰

將現行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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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為告知。 

四、對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以錯價、放佣或

其他不當折減保險

費之方法為招攬。 

五、對要保人、被保險

人或第三人以誇大

不實之宣傳、廣告

或其他不當之方法

為招攬。 

六、未經所屬公司同意

而招聘人員。 

七、代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簽章、或未經其

同意或授權填寫有

關保險契約文件。 

八、以威脅、利誘、隱

匿、欺騙等不當之

方法或不實之說明

慫恿要保人終止有

效契約而投保新契

約致使要保人受損

害。 

九、未經授權而代收保

險費或經授權代收

保險費而挪用、侵

占所收保險費或代

收保險費未依規定

交付保險業開發之

正式收據。 

十、以登錄證供他人使

用或使用他人登錄

證。 

十一、招攬或推介未經

主管機關核准或備

查之保險業務或其

他金融商品。 

十二、為未經主管機關

險人為告知。 

四、對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以錯價、放佣或

其他不當折減保險

費之方法為招攬。 

五、對要保人、被保險

人或第三人以誇大

不實之宣傳、廣告

或其他不當之方法

為招攬。 

六、未經所屬公司同意

而招聘人員。 

七、代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簽章、或未經其

同意或授權填寫有

關保險契約文件。 

八、以威脅、利誘、隱

匿、欺騙等不當之

方法或不實之說明

慫恿要保人終止有

效契約而投保新契

約致使要保人受損

害。 

九、未經授權而代收保

險費或經授權代收

保險費而挪用、侵

占所收保險費或代

收保險費未依規定

交付保險業開發之

正式收據。 

十、以登錄證供他人使

用或使用他人登錄

證。 

十一、招攬或推介未經

主管機關核准或備

查之保險業務或其

他金融商品。 

十二、為未經主管機關

第一項第十六款

移列新增第十一

條之一，同項其

後 各 款 款 次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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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經營保險業務

之法人或個人招攬

保險。 

十三、以誇大不實之方

式就不同保險契約

內容，或與銀行存

款及其他金融商品

作不當之比較。 

十四、散播不實言論或

文宣，擾亂金融秩

序。 

十五、挪用款項或代要

保人保管保險單及

印鑑。 

十六、違反第九條、第

十一條第二項、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

十五條第四項、第

五項或第十六條規

定。 

十七、其他利用其業務

員身分從事業務上

不當行為。 

前項業務員行為時

之所屬公司已解散或

註銷公司執業證照

者，由現行所登錄之所

屬公司予以處分。 

最近五年內受停止

招攬行為處分期間累

計達二年者，所屬公司

應予撤銷其業務員登

錄處分。 

核准經營保險業務

之法人或個人招攬

保險。 

十三、以誇大不實之方

式就不同保險契約

內容，或與銀行存

款及其他金融商品

作不當之比較。 

十四、散播不實言論或

文宣，擾亂金融秩

序。 

十五、挪用款項或代要

保人保管保險單及

印鑑。 

十六、於參加第五條之

資格測驗，或參加

第十一條之特別測

驗時，發生重大違

規、舞弊，經查證

屬實。 

十七、違反第九條、第

十一條第二項、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

十五條第四項、第

五項或第十六條規

定。 

十八、其他利用其業務

員身分從事業務上

不當行為。 

前項業務員行為時

之所屬公司已解散或

註銷公司執業證照

者，由現行所登錄之所

屬公司予以處分。 

登錄有效期間內受

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

間累計達二年者，應予

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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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第二十條  對於業務員有

第七條、第十一條之

一、第十三條或前條第

一項各款、第三項之一

者，各所屬公司應通知

業務員本人及各有關公

會。 

對於已依第十四條

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登錄於其他所屬公司

之業務員，其有第七條

或第十九條第一項各

款之情事者，各所屬公

司除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外，並應通知其他所

屬公司及各有關公會。 

各有關公會應依前

二項通知建檔供相關

商業同業公會及其會

員公司查詢，並由各有

關公會定期將有關之

統計分析報表報主管

機關備查。 

第二十條  對於業務員有

第七條、第十三條或第

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情

事者，各所屬公司應通

知業務員本人及各有關

公會。 

對於已依第十四條

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登錄於其他所屬公司

之業務員，其有第七條

或第十九條第一項各

款之情事者，各所屬公

司除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外，並應通知其他所

屬公司及各有關公會。 

各有關公會應依前

二項通知建檔供相關

商業同業公會及其會

員公司查詢，並由各有

關公會定期將有關之

統計分析報表報主管

機關備查。 

考量第十九條第三項

亦影響業務員權益，所

屬公司應予通知業務

員及有關公會，又配合

第十九條第一項刪除

撤銷登錄之處分及將

現行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十六款移列新增第

十一條之一，酌修第一

項文字。 

 

 


